宛城区人社局
关于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的
[bookmark: _GoBack]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按照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工作要求，需从2025年1月1日起提高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明确2025年全年月人均养老金待遇水平不低于180元，所需资金由各县（区）财政负担。经核查，宛城区2025年城乡居民人均每月领取养老金177元，与最低标准存在3元差距。为落实上级政策要求，保障城乡居民合法权益，特起草相关调整方案。
二、起草依据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豫人社〔2019〕3号）、《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阳市财政局关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宛人社办〔2025〕38号）等政策文件，结合宛城区实际情况拟定。
三、文件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文件核心围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调整相关事项展开，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调整标准。从2025年1月1日起，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提高3元，确保全年月人均养老金待遇水平不低于180元。
二是关于资金测算。宛城区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待遇发放人数为13.35万人，按每人每月增发3元、全年12个月计算，2025年1至12月共需补发调标资金480.6万元，其中宛城区承担340.56万元，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承担92.52万元，官庄工区承担47.52万元。
三是关于相关要求。需审议通过《宛城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调整方案》，2025年12月需补发当年1至12月增资部分340.56万元，并从2026年起将增资部分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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